
榆林市扶贫开发办公室信息公开指南 

为了更好地提供信息公开服务，榆林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编制了《榆林市扶贫开发办公室信息公开指南》（以下简称

《指南》），需要获得榆林市扶贫开发办公室信息公开服务

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依据本《指南》获取榆林市

扶贫开发办公室公开信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在榆

林市扶贫开发办公室门户网站（http://fpb.yl.gov.cn）上

查阅《指南》。 

一、主动公开 

（一）公开范围。 

1.公开年报 

2.三公支出 

3.目标考核 

4.通知公告 

（二）公开形式。 

对于主动公开信息，本机关主要采取网上公开的形式。 

（三）公开时限。 

榆林市扶贫开发办公室政务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 20

日内主动公开。法律、法规对政务信息公开的期限另有规定

的除外。 

二、依申请公开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需要本机关主动公开以外的信息，

可以向本机关申请获取。本机关依申请提供信息时，根据掌

握该信息的实际状态进行提供，不对信息进行加工、统计、

研究、分析或者其他处理。 

（一）受理机构。 

市扶贫开发办公室依申请公开信息受理机构：市扶贫办

宣传组；办公时间：工作日；联系电话：0912-3837538；邮

政编码：719000。 

（二）受理程序。 

申请人向本机关申请公开信息，应填写《榆林市扶贫开

发办公室信息公开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申

请表》可以现场领取，也可以在网站下载。申请人可通过联

系电话咨询相关申请手续。 

为提高处理效率，申请人对所需信息的描述应尽量详细、

明确，若有可能，请提供信息的标题、发布时间、发文字号

或者其他有助于明确该信息的提示。 

（三）申请方式。 

1.现场申请。申请人可以到本机关受理机构申请获取信

息。申请人也可以口头申请的形式向本机关申请获取主动公

开以外的信息，口头申请应在受理地点当面提出，填写申请

表有困难的，由工作人员代为填写确认。 



2.书面申请。申请人填写《申请表》后，可以通过传真、

信函方式提出申请，通过信函方式申请的，应在信封左下角

注明“信息公开申请”字样。申请人如申请获取与自身相关

的信息，应当持有效身份证件，当面提交书面申请。 

本机关不直接受理通过电话方式提出的申请，但申请人

可以通过电话咨询相应的服务业务。 

（四）需要提交的材料目录。 

公民申请需提交以下材料： 

1.《榆林市扶贫开发办公室信息公开申请表》； 

2.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或户籍证明； 

3.低收入者证明（申请减免费用者提供）； 

4.委托他人代办时提供代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和委托授

权书。 

法人或其它组织申请需提供以下材料： 

1.《榆林市扶贫开发办公室信息公开申请表》； 

2.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3.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4.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5.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 

（五）申请处理及期限。 

1.申请获取的信息如果属于本部门已经主动公开的信

息，将中止申请程序。 



2.本机关收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出的申请后，

将从形式上对申请人提交的要件是否完备进行审查，对于要

件不完备的申请，予以退回，并一次性全部告知错漏事项，

要求申请人补正；对于要件完备的申请，受理机构予以受

理。  

3.属于公开范围的信息，受理机构应告知申请人获取该

信息的方式和途径以及有关缴费事项。 

4.属于部分公开范围的信息，受理机构应告知申请人获

取该信息的方式和途径以及有关缴费事项，同时说明部分信

息不公开的原因。 

5.对不属于本机关掌握的信息，受理机构应及时告知申

请人。如果能够确定该信息掌握机构的，告知申请人联系方

式。 

6.申请获取的信息如果属于不存在的信息，受理机构及

时告知申请人。 

7.属于不予公开的信息，受理机构告知申请人不予公开

的理由。 

（六）收费。 

本部门依申请提供信息，按照陕西省财政和价格管理部

门确定的收费标准收取信息检索、传递与复制的成本费。申

请人确有经济困难的，凭有关证明，可减免相关费用。 

三、免予公开的信息 



（一）属于国家秘密的； 

（二）属于商业秘密或者公开可能导致商业秘密被泄露

的； 

（三）属于个人隐私或者公开可能导致对个人隐私权造

成不当侵害的； 

（四）正在调查、讨论、处理过程中的政府信息 

（五）与行政执法有关，公开后可能会影响检查、调查、

取证等执法活动或者会威胁个人生命安全的政府信息 

（六）法律、法规规定免予公开的其他情形。 

但是对第（二）、（三）项内容，权利人同意公开的或

者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申请人可以通过

申请获得。 

四、监督方式及程序 

（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

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可以向上级行政机关、监察机关或者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举报。 

（二）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信息公开

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

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附件：榆林市扶贫开发办公室信息公开申请表 

 



榆林市扶贫开发办公室信息公开申请表 

申

请

人

信

息 

公 

民 

姓  名  工作单位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法
人
和
其
他
组
织 

名  称  

营业执照信息  组织机构代码  

法人代表  联系人姓名  

电子邮箱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传    真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所

需

信

息

情

况 

所需信息的内容描述： 

所需信息的提供方式： 

（ ）电子邮件              （ ）电话告知 

（ ）传真                  （ ）邮寄 

备 

注 
 

 


